臺北市97學年度學生美術比賽暨展覽實施計畫—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
一、比賽組別及類別： 
	類 別
	應 徵 組 別
	參 賽 作 品 規 格

	繪畫類
	低年級組、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使用畫材及形式不拘，大小以39公分× 54公分或35公分× 66公分為原則，一律不得裱裝。

	書法類
	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以自選成首詩詞或成篇成段之文章為原則，作品需落款。（不可書寫校名，書寫校名者一律不予評審），所寫文字勿使用簡化字，一律採用宣紙 （不可用彩宣）。 

 國小各組作品大小為對開（35公分× 135公分），一律不得裱裝，對聯、四屏、橫式、裝框、手卷不收。

	平面設計類
	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，並以平面設計為限。

得採用各類基本材料，大小一律為四開（39公分×54公分），作品一律裝框，裝框後高度不得超過10公分，連作不收。

	漫畫類
	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應徵作品不設定主題。 
應徵作品形式不拘，大小不超過四開（39公分×54公分）圖畫紙。 
黑白、彩色不拘，作品形式單幅、多格均可，一律不得裱裝。

	水墨畫類
	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大小以39公分×54公分或35公分× 66公分為原則，

一律不得裱裝。作品可落款。

	版畫類
	中年級組、高年級組
	大小以39公分×54公分為原則，一律不得裱裝。
作品正面一律簽名（簽名一律簽在作品上），並寫上張數編號及畫題。


二、學校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自 97年9月30日（週二）止，請學生將各類作品送交各班級任老師，統一收齊後送教務處教學組雅綺老師。
詳細細節請洽：
臺北市五項藝術比賽專屬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 www.tpcityart.tp.edu.tw） 
